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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
年0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平台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9号侨银总部大厦六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周丹华女士（董事长郭倍华女士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出席和主持本次会

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周丹华女士主持本次会议；董事长郭倍华女士以通讯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1 人，代表股份 270,143,9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0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250,924,0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19,219,9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3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5 人，代表股份 646,7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1,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615,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506%。

3．公司股东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

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0%；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0%；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0%；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关于孔英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8%；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4.02审议通过《关于刘国常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8%；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4.03审议通过《关于韦锶蕴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8%；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4.04审议通过《关于郭倍华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份数250,887,1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16%；反对16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28%；弃权 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4.05审议通过《关于韩丹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份数250,887,1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16%；反对16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28%；弃权 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4.06审议通过《关于夏冠明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8%；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4.07审议通过《关于周丹华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8%；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4.08审议通过《关于刘丹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8%；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4.09审议通过《关于曾智明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曾智明回避表决，回避表

决股份数5,500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65,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8%；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69%；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9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93%。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0%；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642%；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4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420%。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份数250,887,1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2%；反对16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28%；弃权 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642%；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4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420%。

7. 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71,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0%；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0,4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642%；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0,
4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420%。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份数250,887,1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8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4%；反对16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28%；弃权 212,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01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2,
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049%。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6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4%；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2,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01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2,
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049%。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9,76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4%；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弃权212,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7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01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2,
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0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曾智明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份数250,892,6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8,8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48%；反对16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31%；弃权 212,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01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8%；弃权212,
1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04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金涛律师和谢兵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696 证券简称：三瑞智能 公告编号：2026-020
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祥北大道888号18栋二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1 人，代表股份 323,638,2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075%。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306,559,3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379%。

2、网络投票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7人，代表股份17,078,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96%。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4人，代表股份17,080,85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701%。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7人，代表股份17,078,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96%。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和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

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8,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1,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6%。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8,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1,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4%；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2%。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903,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7%；反对 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67,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9%；反对 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8%；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63%。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吴敏、万志坚、吴杰、熊承想、共青城瑞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李

毅回避表决。存在的关联关系：股东吴敏、万志坚、李毅为公司董事，股东吴杰、熊承想和共青城瑞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董事长吴敏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296,721,311股。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8,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1,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4%；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2%。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7,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0,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9%；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5%。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1,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69%。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5,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6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2%；反对 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3%；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04%。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启用新＜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8,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0,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9%；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87%。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7,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反对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0,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1%；反对 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69%。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9,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2,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1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1,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反对 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3%；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1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070,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0,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8%；反对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64%。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吴敏、万志坚、吴杰、熊承想、共青城瑞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

毅和袁伟君回避表决。存在的关联关系：股东吴敏、万志坚、李毅为公司董事，股东吴杰、熊承想和共

青城瑞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董事长吴敏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股东袁伟君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06,557,377股。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3,629,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72,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1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四、特别说明事项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徐莉、蒋阳、杨李娟分别向股东及股东代表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上述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此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说明。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叶金海、王祺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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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在

湖北省荆州市深圳大道55号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18,869,13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1.178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03,758,8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44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9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15,110,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45%。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78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887,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4%。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廖彬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9,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2,8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8%；弃权 37,26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8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8.7198%；反对 62,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00%；弃权 37,
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2%。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9,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2,8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8%；弃权 37,26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8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8.7198%；反对 62,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00%；弃权 37,
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2%。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9,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81,2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3%；弃权 18,86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8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8.7198%；反对 8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37%；弃权 18,
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5%。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802,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反对29,8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1%；弃权 37,26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20,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2.4390%；反对 29,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08%；弃权 37,
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2%。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00,3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0%；反对97,2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8%；弃权 71,54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8,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9772%；反对97,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92%；弃权71,
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36%。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42,5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5%；反对71,3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弃权 55,24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0,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5.7332%；反对 71,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402%；弃权 55,
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66%。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42,9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8%；反对91,0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6%；弃权 35,16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1,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7783%；反对91,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82%；弃权35,
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陈红雨律师、姜桂兴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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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仰山公园2号楼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
321,102,031
74.065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董事长

王亮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总经理王欣，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群超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3,244
比例（%）
99.8851

反对
票数

348,087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20,700

比例（%）
0.0065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44,144
比例（%）
99.8885

反对
票数

333,787
比例（%）
0.1039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076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1,244
比例（%）
99.8845

反对
票数

346,687
比例（%）
0.1079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076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6,844
比例（%）
99.8862

反对
票数

344,687
比例（%）
0.1073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0065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5,544
比例（%）
99.8858

反对
票数

345,987
比例（%）
0.1077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0065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8,244
比例（%）
99.8867

反对
票数

339,687
比例（%）
0.1057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076

7.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0,544
比例（%）
99.8843

反对
票数

350,987
比例（%）
0.1093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0064

7.02、议案名称：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9,356,150
比例（%）
99.4562

反对
票数

1,725,181
比例（%）
0.5372

弃权
票数
20,700

比例（%）
0.006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刘群超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320,596,01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424

是否当选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13,737,309
5,038,541
1,960,994
1,335,795
625,19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4.3010
88.3355
76.8058

反对
票数

0
0

344,687
155,887
188,800

比例（%）

0.0000
0.0000
14.8177
10.3087
23.1942

弃权
票数

0
0

20,500
20,5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8813
1.3558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议案名称

公 司 2025
年 度 利 润
分配预案

同意

票数

1,960,994

比例（%）

84.3010

反对

票数

344,687

比例（%）

14.8177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8813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修瑞、陈阳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6-051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
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4/30，由刘岩提议

2026年4月29日~2026年7月28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0,000股

0.03%
4,993,958.20元

23.30元/股~23.9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用途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

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8.32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5月1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1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3%，回购的最高价为人民币23.96元/股，回购的最低价为人民币23.30元/股，回购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4,993,958.2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26-031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顾永德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顾永德先生发出的《关于减

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顾永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639,3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246%），计划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3,381,4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482%，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即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9月10日（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

拟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姓 名

顾永德
职 务
董事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股）
13,639,368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824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协议转让受让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4、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数量不超过3,381,417股，占公司总股本0.9482%，不超过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若在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

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5、减持期间：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此期间如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禁止减持期间则不减持，即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9月10日。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7、上述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东顾永德做出的承诺情况

股东顾永德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

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作为公司的董事，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

比例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司上市后如离任，离任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2、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顾永德先生严格遵守其所做出的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全部或

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上述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

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